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宁德市工贸领域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
1 总则

1.1 编制目的

为依法、迅速、科学、有序应对工贸领域（冶金、有色、

建材、机械、轻工、纺织、烟草、商贸）生产安全事故，健

全局机关应急管理机制，提高局机关相关科室和下属单位应

急响应效率，明确局机关相关科室和下属单位在应急救援中

应履行的职责，以期最大限度减少事故造成的人员伤亡和财

产损失。

1.2 编制依据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
突发事件应对法》《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条例》《生产安全事

故应急预案管理办法》《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》

《突发事件应急预案管理办法》《福建省突发事件应对办法》

《宁德市突发事件应对办法》等法律、法规和有关规定，以

及《福建省政府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》《福建省生产

安全事故灾难应急预案》《宁德市政府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

急预案》《宁德市生产安全事故灾难应急预案》《宁德市应

急管理局职能配置、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》《宁德市应

急管理局内设机构主要职责和人员编制规定》制定本预案。

1.3 适用范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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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预案适用于宁德市行政区域内冶金、有色、建材、机

械、轻工、纺织、烟草、商贸行业发生Ⅲ级（较大事故）、

Ⅱ级（重大事故）、Ⅰ级（特别重大事故）事故时，市应急

管理局相关科室和下属单位的应急响应及处置工作。

1.4 工作原则

坚持以人为本、安全第一、职责明确、快速反应的原则，

牢固树立人民至上、生命至上的理念，把保障人民群众生命

财产安全放在首位，做到规范有序、反应灵敏、运转高效、

科学决策，最大限度的减少事故造成的人员伤亡、财产损失

和社会影响。

2 组织机构及职责

根据宁德市应急管理局在工贸领域重大生产安全事故

应急救援中的职责及局内设机构的职责设置，市应急管理

局工贸领域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体系由市应急管理局工

贸领域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领导小组（以下简称领导小

组）、现场应急处置工作小组、工作组等构成。

2.1 领导小组

领导小组全面协调局机关相关科室和下属单位的应急

救援工作，领导小组组长由市应急管理局局长担任，副组长

由分管副局长担任，局办公室、应急指挥中心、协调科、基

础科、应急科、救灾科、政教科及相关下属单位负责人为领

导小组组成人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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领导小组职责：

（1）决定启动和终止本预案的预警状态和应急响应行

动；

（2）协助市委、市政府领导制定工贸领域重大、特别

重大事故应急救援方案；

（3）协调政府各部门的应急救援相关工作，为事故救

援创造有利条件；

（4）密切关注事故或事故进展，研判提出响应级别报

市委、市政府；

（5）负责组织、指挥、协调、督促局机关相关科室、

下属事业单位做好全市工贸领域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的

各项相关工作；

（6）组织、协调全市工贸领域生产安全事故的新闻发

布；

（7）向市政府报告事故应急救援的重要情况和建议。

2.2 领导小组办公室职责

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应急管理局基础科，主任由基础科

负责人担任。在领导小组领导下，协调工贸领域生产安全事

故应急处置工作；承担领导小组交办的其他工作。

2.3 领导小组成员科室职责

（1）局办公室

①综合协调局相关科室和下属单位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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②传达局领导关于事故救援工作的意见；

③接收市委、市政府领导同志的批示，迅速呈报局领导

阅批，并负责督办各科室落实；

④需派工作组前往现场协助救援和开展事故调查时，及

时向市政府有关部门、事发地设区市政府等通报情况，并协

调有关事宜；

⑤负责现场指挥部和工作组后勤保障工作；

⑥负责事故救援中产生的费用核算及应急救援队伍补

偿资金等财务调配、管理工作。

（2）应急科

①统筹负责应急值班值守工作，督促应急值班人员严格

遵守应急值班制度；

②督促值班人员及时接收、处置各县（市、区）上报的

事故信息，及时报告带班局领导及主要领导，按规定时限内

上报省值班室，并跟踪、续报事故救援进展情况；

③提出应急救援建议，参与应急救援方案制定；

④协调地方及社会有关救援力量参与事故救援；

⑤承担市级应急救援指挥部的现场协调保障工作；

⑥当市级救援力量不足时，向省应急厅提出增援请求；

⑦配合制定、修订事故的应急救援方案。

（3）协调科

①牵头较大事故的调查处理工作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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②指导监督一般生产安全事故查处和责任追究。

（4）基础科

①组织、协调专家咨询，为应急救援提供技术支持；

②牵头拟定赶赴事故现场的工作组成员名单；

③会同应急指挥中心、应急科，制定事故的应急救援方

案并组织实施，根据需要及时修订救援方案；

④根据应急救援专家或当地政府提议，牵头提出终止救

援意见报市政府；

⑤参与事故应急救援和事故调查处理工作；

⑥负责本预案的制定、修订。

（5）救灾科

①统计救援征用物资、装备、器材使用消耗情况；

②协助开展应急资源保障工作。

（6）政教科

①负责事故信息发布工作；

②协调市委宣传部、市政府新闻办等部门发布事故相关

信息；

③与闽东日报社、宁德晚报社、宁德电视台等主要新闻

媒体联系，做好事故舆论控制；

④协助有关部门做好事故现场新闻发布工作，正确引导

媒体和公众舆论。

2.4 现场应急处置工作小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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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生Ⅲ级工贸领域生产安全事故后，局领导小组根据事

故的处置需要，派出局领导、局机关各科室相关负责人和相

应领域专家成立现场应急处置工作小组赶赴事故现场，积极

配合市政府现场指挥部开展应急救援工作。

根据工作需要，市应急管理局成立以下 6个现场应急处

置工作小组参与工贸领域事故应急救援：

（1）综合协调组：由局办公室、应急科、协调科、基

础科、应急指挥中心组成。由市委市政府领导指定的负责同

志组织现场处置有关工作，负责现场工作组综合事宜，做好

现场重要信息的汇总和报送以及各部门之间的沟通、联络和

协调；协调调动相关应急队伍和资源；协调应急处置专家的

调集工作；做好应急救援工作文件、影像资料的搜集、整理、

保管和归档等工作。

（2）基础保障组：由局办公室、救灾科组成。根据事

故处置工作需求，及时提供交通、通信等方面的后勤服务和

资源保障工作。

（3）技术支持组：由基础科、应急指挥中心、应急科、

协调科以及相关领域的专家组成。对事故发展趋势、抢险救

援方案等提出建议，为应急救援行动的决策提供技术支持。

（4）信息发布和新闻组：由局政教科、协调科、基础

科、应急指挥中心组成，持续关注媒体和公众舆论，视情做

好新闻发布相关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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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5）善后处置组：由救灾科、应急科、办公室组成。

负责统计救援征用物资、装备、器材使用消耗情况；核算发

生的费用和应急救援队伍补偿资金。

（6）调查评估组：由救灾科、协调科、基础科组成。

协调政府各部门开展事故原因和灾情调查，汇总应急处置工

作总结和评估报告。

发生Ⅰ级、Ⅱ级工贸领域生产安全事故超出设区市响应

范围，市应急管理局工贸领域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领导小

组积极做好配合工作。

2.5 工作组

工作组是根据事故应急处置工作需要，按照领导小组的

要求，成立并派往事发现场的临时工作机构，指导协助做好

事故应急处置工作。工作组成员由领导小组根据工作需要确

定。

工作组职责：

（1）及时了解掌握事故基本情况和初步原因；

（2）督促县（市、区）政府和相关部门及事故发生单

位核查核实并如实上报事故遇险、遇难、受伤人员情况；

（3）根据前期处置情况对救援方案提出建议，协调调

动外部应急资源，指导事故应对处置工作，但不替代现场指

挥部的指挥职责；

（4）协调指导做好舆论和善后处理工作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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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5）起草事故情况报告，并及时向领导小组报告有关

工作情况。

3 应急预警

3.1 预警启动

局机关值班系统收到县（市、区）政府对工贸领域生产

安全事故Ⅲ级响应信息报告后，立即上报局主要领导、带班

局领导，并密切关注事态发展，做好应急准备。根据事故或

事态进展，做好相应的应急准备工作：

（1）向市委、市政府总值班室报告。（应急值班人员）

（2）通知安全生产基础科等有关科室。（应急值班人

员）

（3）在规定的时限内上报省应急指挥中心。（应急值

班人员）

（4）事态发展到可能需要启动Ⅱ级响应时及时报告省

应急指挥中心。（应急值班人员）

3.2 响应准备

确定事故达到Ⅲ级响应后，根据局领导要求，各机关科

室进入预警阶段并做好以下主要工作：

（1）应急科

①督促值班人员了解事态发展，收集事故信息并汇总上

报局领导；

②安排 24小时值班制度接收事故信息报告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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③配合密切关注事故或事态进展，研判提出响应级别报

市委、市政府；

④协调专业（兼职）应急救援队伍、社会救援力量，做

好应急救援准备。

（2）局办公室

要求司机和备勤车辆进入 24 小时待命状态，确保车随

人走，随叫随到。

（3）基础科

①收集事故和事故单位信息；

②组织各科室相关人员和相应领域应急专家成立工作

组待命，报局领导批准后前往应急救援现场，提供相应的救

援指导；

③牵头密切关注事故或事态进展，研判提出响应级别报

市委、市政府。

（4）政教科

关注媒体和公众舆论。

预警信息实行动态管理，要依据事态或情况的变化，按

照有关规定适时调整预警级别、更新预警信息或者宣布解除

警报、终止预警期，并解除采取的有关预防预警措施。当事

故得到妥善处理、危险性降低或消除时，应在局领导批示后

由应急指挥中心宣布解除预警。

3.3 信息报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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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应急管理局接到信息报告后，对于已经明确发生较大

事故以上以及事故发生死伤人数一时不明、灾情一时无法核

实的突发事件时，按有关规定采用速报方式上报市委市政府，

并在 2小时内报送至省应急管理厅。报告的主要内容包括：

（1）事故发生单位概况；

（2）事故发生的时间、地点以及事故现场情况；

（3）事故的简要经过；

（4）事故已经或可能造成伤亡人数（包括下落不明的

人数）和初步估计的直接经济损失；

（5）事故发生原因的初步判断，事故采取的措施及事

故控制情况；

（6）继续救援所需的专业人员和抢险设备、器材等；

（7）其他应当报告的情况。

4 应急响应

根据事故灾难的可控性、严重程度和影响范围，将工贸

领域生产安全事故分为特别重大事故（Ⅰ级）、重大事故（Ⅱ

级）、较大事故（Ⅲ级）和一般事故（Ⅳ级），对应响应分

级见附则 7.1。

发生特别重大事故（Ⅰ级）、重大事故（Ⅱ级）属省人

民政府启动Ⅰ级、Ⅱ级响应。

发生较大事故，启动Ⅲ级响应（应急响应程序图见附件

1）。由市人民政府成立现场指挥部负责应急救援。省应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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管理厅根据事故救援需要指派人员或专家前往事故现场指

导、协调事故应急救援。

发生一般事故，启动Ⅳ级响应。由事故发生地县级人民

政府成立现场指挥部负责应急救援，市应急管理局根据事故

救援需要指派人员或专家前往事故现场指导、协调事故应急

救援。

4.1 较大事故（Ⅲ）级响应

Ⅲ级响应阶段现场应急处置工作小组主要工作：

（1）确定司机和备勤车辆继续保持 24小时待命状态，

确保车辆满足使用需要。（基础保障组负责）

（2）接收县（市、区）人民政府较大（Ⅲ级）事故灾

难报告，立即报告领导小组组长，同时向市委、市政府总值

班室和省应急管理厅应急指挥中心报告，并向市级有关部门

通报情况。（综合协调组负责）

（3）进一步了解事故情况，整理事故相关资料和图纸

等，为市政府工贸领域生产安全事故救援领导小组制定救援

方案提供先期资料。（综合协调组负责）

（4）向市政府工贸领域生产安全事故救援领导小组汇

报事故单位基本信息，如企业类型、生产产品、主要工艺、

应急装备等，为其进行救援决策提供基础资料。（技术支持

组负责）

（5）根据市委、市政府领导要求，协助市委、市政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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指定的负责同志组织现场应急处置有关工作。（综合协调组

负责）

（6）事态发展到可能造成Ⅰ级以上事故时，及时报告

市政府和应急管理部。（综合协调组负责）

（7）根据救援工作的需要，协调调动各县（市、区）

及社会救援基地的救援力量和应急物资储备单位的应急救

援物资进行应急增援。（综合协调组负责）

（8）当市级救援力量不足时，向省应急管理厅提出应

急增援请求。（综合协调组负责）

（9）负责事故网络舆情监测整理、分析研判，做好媒

体记者的登记接待和服务引导工作，会同有关部门做好舆论

引导和舆情管控工作。（信息发布和新闻组负责）

（10）根据应急救援专家或当地市政府提议，提出终止

救援意见，上报市政府。（技术支持组负责）

4.2重大事故（Ⅱ级）应急响应

Ⅱ级响应由省人民政府负责组织实施，市政府负责实施

先期应急响应行动或组织应急响应行动，市应急管理局各现

场应急处置工作小组配合做好以下主要工作：

（1）协调现场指挥部和省人民政府工作组后勤保障工

作。（基础保障组负责）

（2）协调成立现场指挥部相关事宜，提出现场指挥部

各工作组成员名单报市政府。（综合协调组负责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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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3）根据事故特点及属地特点，参与事故先期救援方

案制定，并组织实施。（技术支持组负责）

（4）协调联系市委宣传部（市政府新闻办）及闽东日

报等主要媒体，正确引导媒体和公众舆论。（信息发布和新

闻组负责）

4.3 特别重大事故（Ⅰ级）应急响应

Ⅰ级响应由国务院负责组织实施，市政府配合省人民政

府实施先期应急响应行动或组织应急响应行动，市应急管理

局各现场应急处置工作小组配合做好以下主要工作：

（1）协调现场指挥部和国家工作组后勤保障工作。（基

础保障组负责）

（2）协调成立现场指挥部相关事宜，提出现场指挥部

各工作组成员名单报市政府。（综合协调组负责）

（3）根据事故特点及属地特点，参与事故先期救援方

案制定，并组织实施。（技术支持组负责）

（4）协调联系市委宣传部（市政府新闻办）及闽东日

报等主要媒体，正确引导媒体和公众舆论。（信息发布和新

闻组负责）

4.4Ⅳ级应急救援指挥和协调

根据应急救援工作需要，市应急管理局派工作组指导、

协调一般事故（Ⅳ级）应急救援工作。

4.5 救援人员的安全防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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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抢险救灾过程中，专业或辅助救援人员，根据工贸领

域生产安全事故的类别、性质，采取相应的安全防护措施。

所有应急救援工作人员必须佩戴安全防护装备才能进入事

故救援区域实施应急救援工作。所有应急救援工作地点都要

安排专人检测气体成分、风向和温度等，以保证工作地点安

全。

4. 6 救援信息发布

政教科是工贸领域生产安全事故灾难信息的指定来源，

在市政府现场指挥部领导下负责事故信息对外发布工作。必

要时，市政府新闻办派员参加事故现场应急救援指挥部工作，

负责指导协调事故的对外报道工作。

4.7 应急结束

事故现场得以控制，环境符合有关标准，可能导致次生、

衍生事故隐患消除，经确认后，领导小组宣布应急处置结束。

应急结束命令发布后，综合协调组协调组织清理事故现场后

有序撤离。

5 后期处置

5.1 善后处置与补偿

事故善后处置工作由事发地政府负责组织，包括妥善安

置和慰问受害及受影响人员，组织开展遇难人员善后和赔偿、

征用物资补偿、协调应急救援队伍补偿、污染物收集清理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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处理等工作，尽快消除事故影响，恢复正常秩序，保证社会

稳定。市应急管理局会同有关部门依据各自职责协助做好善

后处置工作。

5.2 事故调查

一般事故（Ⅳ级）和较大事故（Ⅲ级）的调查工作，分

别由县级人民政府和市人民政府负责。

重大事故（Ⅱ级）由省人民政府负责调查工作；省人民

政府参与特别重大事故（Ⅰ级）的调查工作。作为市政府现

场指挥部组成单位，市应急管理局参与、协助指挥部调查评

估组的工作，主要职责是：组织事故调查技术专家开展现场

检测、调查分析事故原因、评估事故损失等。（事故调查组

负责）

5.3 工作总结与评估

一般事故（Ⅳ级）和较大事故（Ⅲ级）的工作总结与评

估，分别由县级人民政府和市人民政府负责。

重大事故（Ⅱ级）的工作总结与评估由省人民政府负责；

省人民政府参与特别重大事故（Ⅰ级）的工作总结与评估。

作为市政府现场指挥部组成单位，市应急管理局负责收集、

整理应急救援工作记录、方案、文件等资料，组织专家对应

急救援过程和应急救援保障等工作进行总结和评估，提出改

进意见和建议。（综合协调组负责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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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 保障措施

6.1 通信与信息保障

领导小组各组成单位的联系方式要确保联络畅通，应急

值班电话要保证 24小时有人值守。

建立、及时更新领导小组各成员科室、各级应急管理部

门、市内主要救援队伍、部分应急救援专家、市内救援装备、

物资生产和储备单位的通信联络信息库（见附件 3、4）。

6.2 应急队伍保障

全市应急救援队伍由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、专业救

援队伍和社会救援力量等组成（社会应急救援队伍见附件 4）。

6.3 应急经费保障

事故应急救援经费首先由事故责任单位承担，企业应当

做好事故应急救援必要的资金准备。事故责任单位暂时无力

承担的，由当地政府协调解决。

对需由财政负担的事故应急救援资金，按照现行财权、

事权划分的原则分级负担。

6.4 技术支持保障

建立工贸事故应急救援专家库（见附件 3），充分发挥

大专院校、科研院所应急救援专业技术的研发能力，研发或

引进应急救援新技术、新装备，为应急救援提供技术支持和

保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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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 附则

7.1 响应分级标准

按照事故灾难的可控性、严重程度和影响范围，将工贸

领域生产安全事故应急响应级别分为Ⅰ级（特别重大事故）

响应、Ⅱ级（重大事故）响应、Ⅲ级（较大事故）响应、Ⅳ

级（一般事故）响应等。

出现下列情况时启动Ⅰ级响应：造成或可能造成 30 人

以上死亡，或造成 100人以上中毒、重伤，或造成 1亿元以

上直接经济损失，或特别重大社会影响等；需要紧急疏散转

移 10 万人以上的工贸领域生产安全事故；事态发展超出市

级应急救援处置能力时，或跨市级行政区、跨领域（行业和

部门）的工贸领域生产安全事故；国务院认为需要国务院安

委会响应的事故。

出现下列情况时启动Ⅱ级响应：造成或可能造成 10～29

人死亡，或造成 50～100人中毒、重伤，或造成 5000～10000

万元直接经济损失，或重大社会影响等；需要紧急疏散转移

5万人以上，10万人以下的工贸领域生产安全事故；超出设

区市政府应急处置能力，或跨设区市行政区域的工贸领域较

大生产安全事故；国务院、省人民政府认为需要由市级处置

的工贸领域生产安全事故。

出现下列情况时启动Ⅲ级响应：造成或可能造成 3～9

人死亡，或造成 30～49 人中毒、重伤，或直接经济损失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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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、或较大社会影响等。

出现下列情况时启动Ⅳ级响应：造成或可能造成 3人以

下死亡，或造成 30人以下中毒、重伤，或一定社会影响等。

7.2 奖励与责任

（1）对在应急救援工作中有突出贡献的科室（中心）

和个人给予表彰和奖励。

（2）在应急救援工作中受伤、致残或者死亡的人员，

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给予医疗、抚恤。

（3）对不服从工作安排的科室和个人，按照有关规定

给予处分。

7.3 预案演练

应急预案的演练可采用实战演练和桌面演练等多种形

式。领导小组办公室至少每三年会同有关部门和市人民政府

进行一次本预案的演练，加强各部门之间的协同能力，提高

防范和处置重大生产安全事故的实战能力。

7.4 预案修订

本预案原则上每三年至少进行一次评估和修订。

发生下列情况时，领导小组办公室及时组织修订本预案：

所依据的法律、法规、规章、上位预案的有关规定发生变化；

所涉及部门机构调整，部门职责发生重大变化；面临的风险

或重要应急资源变化；在事故实际应对和应急演练中发现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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陷或新问题；领导小组办公室认为应当修订的其他情况。

7.5预案实施

本预案经市应急管理局批准，自印发之日起实施。

本预案由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解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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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工贸领域生产安全事故应急响应程序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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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事故信息上报规范化格式文本

事件分类 （填写事故类型）

发生地点 （填写事故发生地点）

发生时间 时 分 得到信息时间 时 分

上报信息时间 时 分 结束时间 时 分

事件持续时间 小时 分钟

交通影响情况 （填写事故发生地点）

预案启动级别 （填写预案级别）

主办部门 辅办部门

基本情况描述：

（简单描述发生事故的起因、事故类型、初步判断的事故性质，事故发生

的基本过程和事故已造成的后果、影响范围等）

处置情况及可能后果：

（描述事故采取的措施、事故的发展态势以及事故的控制情况）

报送人： 单位： 时间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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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

工贸领域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专家名单

序

号
姓 名 工作单位 职务/职称

学

历

现从事

专业

从事安全

生产工作

时间

擅长领域

1 郭 源

宁德市工业和信

息化技术服务中

心

注安师/二级

安评师

研究

生

科技管

理
2004年

冶金、机械、

有限空间

2 程道翀
宁德市生态环境

局

注安师/二级

安评师
本科

环境督

察
2004年

冶金、机械、

钢铁煤气

3 程彦华 宁德师范学院
注安师/二级

安评师

硕士

研究

生

心理健

康与安

全教育

2001年
机械、轻工、

粉尘涉爆

4 李 坚
福建闽东电力股

份有限公司
注安师 本科

安全管

理
2005年

机械、轻工、

有限空间

5 郭晓波
中铝东南铜业有

限公司
厂长/注安师 本科

职业健

康安全

环保管

理

2007年
有色、涉氨制

冷

6 高旭耀
福建联德有限公

司
注安师 本科

计算机

及应用

专业

1989年 冶金

7 刘子华

宁德时代新能源

科技股份有限公

司

经理/注安师 硕士
安全管

理
2016年

机械、轻工、

粉尘涉爆

8 张 宏

宁德时代新能源

科技股份有限公

司

经理/注安师 硕士
安全管

理
2012年

机械、轻工、

有限空间

9 童厦连

宁德时代新能源

科技股份有限公

司

注安师 本科
安全管

理
1997年

建材、机械、

有限空间

10 徐国庆

宁德时代新能源

科技股份有限公

司

注安师 本科
安全管

理
2012年

机械、轻工、

有限空间

11 呼 达

宁德时代新能源

科技股份有限公

司

注安师/三级

安评师
本科

安全管

理
2012年

机械、轻工、

有限空间

12 陈 杰

宁德时代新能源

科技股份有限公

司

注安师 本科
安全管

理
2010年

机械、有限空

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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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

号
姓 名 工作单位 职务/职称

学

历

现从事

专业

从事安全

生产工作

时间

擅长领域

13 崔 君

宁德时代新能源

科技股份有限公

司

注安师 硕士

职业健

康

安全体

系

2014年
机械、轻工、

商贸、粉尘涉

爆

14 陈昌鹭
宁德新能源科技

有限公司

总经理/注安

师/安评师
本科

大型企

业综合

管理

2003年
机械、轻工、

粉尘涉爆

15 彭光强
宁德新能源科技

有限公司

总工程师/注
安师/二级安

全评价师

本科

安全/消
防技术

研究

2000年 机械、轻工

16 卢春晓
宁德新能源科技

有限公司

副总经理/注
安师

专科

大型企

业综合

管理

2006年
机械、轻工、

有限空间

17 汤晓燕
宁德新能源科技

有限公司

副总经理/注
安师

本科

大型企

业综合

管理

2007年
机械、轻工、

有限空间

18 施杰
宁德新能源科技

有限公司

技术负责人/
注安师

本科
安全技

术研究
2009年

机械、轻工、

粉尘涉爆

19 朱凌峰
宁德新能源科技

有限公司

安全系统工

程师/注安师
本科

大型企

业综合

管理

2013年
机械、轻工、

粉尘涉爆

20 钱基宏
宁德新能源科技

有限公司

供应链安全

负责人/注安

师

本科

大型企

业综合

管理

2014年
机械、电力、

粉尘涉爆

21 王海峰
宁德新能源科技

有限公司

消防安全负

责人/中级
硕士

安全消

防技术

研究

2012年
机械、粉尘涉

爆

22 朱朝炳
宁德新能源科技

有限公司

现场安全负

责人/注安师
硕士

大型企

业现场/
消防安

全

2012年
冶金、机械、

粉尘涉爆

23 陈 鹏
宁德新能源科技

有限公司

安全工程师/
注安师

本科

大型企

业现场

管理

2007年
冶金、轻工、

钢铁煤气

24 赵 鹏
宁德新能源科技

有限公司

安全工程师/
注安师

本科

大型企

业综合

管理

2014年
轻工、粉尘涉

爆

25 曾金海
宁德新能源科技

有限公司

职业健康工

程师/注安师
本科

大型企

业综合

管理

2014年
机械、轻工、

粉尘涉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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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

号
姓 名 工作单位 职务/职称

学

历

现从事

专业

从事安全

生产工作

时间

擅长领域

26 林 格
宁德新能源科技

有限公司

安全工程师/
注安师

硕士
安全/消
防技术

2014年
机械、轻工、

商贸、粉尘涉

爆

27 李 达
宁德新能源科技

有限公司
注安师 本科

大型企

业现场

管理

2012年
机械、有限空

间

28 管佳林
宁德新能源科技

有限公司

安全工程师/
注安师

硕士

大型企

业综合

管理

2013年
机械、轻工、

粉尘涉爆

29 李祖茂
国网霞浦县供电

有限公司
注安师 本科

安全管

理
1996年

电力、有限空

间

30 蔡尚发
国网霞浦县供电

有限公司
高级工程师 本科 配电 2008年 电力

31 陈敬东
福建青拓物流有

限公司

安环部长/
注安师

大专
安全管

理
1984年 冶金

32 栾红东
福建青拓物流有

限公司

安环科长 /注
安师

大专
安全管

理
1989年 冶金

33 王秀航
福建青拓设备制

造有限公司

安全员/注安

师
大专

安全管

理
2011年 机械

34 王建华
福建青拓设备制

造有限公司
科长/注安师 大专

安全管

理
1990年 冶金

35 陈 武
福建鼎信实业有

限公司

配料站主任/
注安师

大专 冶金 2010年
冶金、有限空

间

36 王新教
福建鼎信实业有

限公司

部长/注安师/
三级安全评

价师

大专
安全管

理
1990年

冶金、钢铁煤

气

37 石武穗
福建鼎信实业有

限公司
科长/注安师 硕士

安全管

理
2014年

冶金、钢铁煤

气

38 苏德勋
福建鼎信实业有

限公司

安全主管/注
安师

大专
安全管

理
1988年 冶金

39 凌学球
福建青拓镍业有

限公司
注安师 本科

安全监

管
2014年

冶金、钢铁煤

气

40 吴仁海
福建青拓镍业有

限公司
注安师 大专

特种设

备管理
1991年

冶金、机械、

有限空间

41 江一涛 宁德市气象局 高工 本科
雷电防

御
2001年 电力

42 金 璟
航天闽箭股份有

限公司

注安师/电气

工程师
大专

安全管

理
1994年 机械、电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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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

号
姓 名 工作单位 职务/职称

学

历

现从事

专业

从事安全

生产工作

时间

擅长领域

43 陈荣国

宁德市合源安全

技术服务有限公

司

注安师/三级

安评师
本科

安全评

价与咨

询

2015年
建材、轻工、

粉尘涉爆

44 肖维军

福建闽东电力股

份有限公司柘荣

发电分公司

注安师 大专
安全管

理
2000年

机械、电力、

有限空间

45 陈庆渊
福安市同康金属

制品有限公司

安全科长/注
安师

本科

冶金企

业安全

管理

2014年 冶金

46 邱铃玉
宁德市交通投资

集团有限公司
注安师 本科

安全管

理
2010年

商贸、有限空

间

47 蔡述敏
宁德市交通投资

集团有限公司
注安师 本科

安全管

理
2007年

商贸、有限空

间

48 颜肇睿
宁德市港务集团

有限公司
注安师 本科

安全管

理
2001年

机械、轻工、

有限空间

49 谢润明
福建省九建建筑

工程有限公司
经理/工程师 大专

安全管

理
1993年

建材、机械、

粉尘涉爆

50 黄谊龙
福建省九建建筑

工程有限公司
科员/工程师 大专

安全管

理
1995年

建材、机械、

粉尘涉爆

51 郑茂虹

闽东电力股份有

限公司屏南分公

司

注安师 本科
电力生

产
2002年 电力

52 杨 阳
国网屏南县供电

公司
中级 本科

电力生

产
2008年 电力

53 林 峰
宁德市应急管理

局
注安师 本科

安全监

管
1984年 冶金、轻工

54 程永超
宁德市安全生产

应急救援中心
注安师 本科

安全监

管
2015年

机械、轻工、

烟草、商贸、

电力

55 蔡 敏
宁德市安全生产

执法支队
注安师 本科

危化监

管
2007年

机械、轻工、

涉氨制冷、

56 林 劲
宁德市安全生产

应急救援中心
注安师 本科

应急管

理
2009年

商贸、涉氨制

冷

57 林小斌
宁德市应急管理

局
注安师 本科

安全管

理
2015年

机械、轻工、

涉氨制冷

58 林佳佳
宁德市安全生产

执法支队
注安师 本科

安全生

产综合

监管

2007年 轻工、商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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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

号
姓 名 工作单位 职务/职称

学

历

现从事

专业

从事安全

生产工作

时间

擅长领域

59 陈常义
福鼎市应急管理

局
注安师 本科

安全管

理
1985年

机械、轻工、

有限空间

60 刘端纯
福鼎市应急管理

局
注安师 大专

安全管

理
1987年

机械、轻工、

有限空间

61 郭双全
福安市应急管理

局
注安师 本科

事故处

理
2009年

轻工、商贸、

有限空间

62 蔡麟辉
霞浦县应急管理

局
注安师 大专

安全监

管
2007年 机械、轻工

63 张伦连
古田县应急管理

局
注安师 本科

安全管

理
2002年

机械、轻工、

有限空间

64 魏承勇
屏南县安全生产

执法大队
高级工程师 本科

安全管

理
2007年 机械、轻工

65 陈思文 民盟宁德市委会 高级工程师
研究

生
专职 1994年 商贸、电力

66 钟宜英
宁德市应急管理

局
注安师 本科

危险化

学品监

督管理

工作

2011年
轻工、有限空

间

67 郑飞龙
宁德市应急管理

局
注安师 本科

三项岗

位人员

考核发

证管理

2015年
轻工、有限空

间

68 黄 杨
宁德市应急管理

局
注安师 本科

安全管

理
2009年

冶金、轻工、

粉尘涉爆

69 王碧銮
宁德市应急管理

局
注安师 本科

安全管

理
2008年 涉氨制冷

70 黄玲霞
中闽（宁德）水

务有限公司
注安师 本科

安全管

理
1997年

商贸、有限空

间

71 谢殿荣
福建省第四地质

大队
注安师 硕士

安全管

理
2001年

冶金、轻工、

钢铁煤气

72 陆泽凌
蕉城区应急管理

局
注安师 本科

安全管

理
2015年

轻工、粉尘涉

爆

73 林婷婷
宁德市应急管理

局
注安师 本科

安全管

理
2016年

轻工、商贸、

有限空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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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4

工贸领域安全生产事故企业及社会应急救援队伍

序

号
队伍名称

常住

地
专业方向 联系人/职务 联系电话

1 宁德市消防救援支队 宁德 综合性救援 林 欣/支队长 13905000857

2 蕉城区消防救援大队 蕉城 综合性救援 吴华文/队长 18859329777

3 福鼎市消防救援大队 福鼎 综合性救援 石孟星/队长 13959363876

4 屏南消防救援大队 屏南 综合性救援 林修建/队长 15860675688

5 霞浦消防救援大队 霞浦 综合性救援 魏谋清/队长 13959376668

6 柘荣消防救援大队 柘荣 综合性救援 武卫领/队长 13685083330

7 周宁县消防救援大队 周宁 综合性救援 姚朝辉/队长 13959305002

8 寿宁县消防救援大队 寿宁 综合性救援 张俊曦/队长 18005039399

9 古田县消防救援大队 古田 综合性救援 王威/队长 13859610811

10 福安市消防救援大队 福安 综合性救援 贺曦/队长 13599847118

11
东侨经济技术开发区消

防救援大队
东侨 综合性救援 黄柱/队长 15059391555

12
中国人民解放军

第四八Ο七工厂消防队
宁德 消防救援 缪绍清/队长

13385005333

6871103

13
福建大唐宁德发电公司

保安消防队
宁德 消防救援 赵欧亚/队长 13073959285

14
福建青拓物流有限公司

应急队
宁德 工业企业 陈敬东/队长 18859398797

15
宁德时代新能源科技股

份有限公司消防突击队
东侨 消防救援 谭清海/队长 13423141925

16
宁德新能源科技有限公

司消防救援队
蕉城 消防救援 柴建朝/队长 13553862586

17 宁德市蓝天救援队 宁德 综合救援 吉兵/队长 13706933388

18
古田县翠屏湖应急救援

队
古田 水上救援 魏永严/队长 13358480032

19 屏南县蓝天救援中心 屏南 综合性救援 吴晓翔/队长 18965082060

javascript:void(0);
javascript:void(0)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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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

号
队伍名称

常住

地
专业方向 联系人/职务 联系电话

20
周宁县红十字蓝天救援

队
周宁 综合性救援 陈思骏/队长 13860378258

21 周宁县狮峰救援中心 周宁 综合性救援 李江铭/队长 17338880008

22
寿宁县南阳青年义务应

急救援队
寿宁 综合性救援 王青树/队长 13950521999

23 寿宁县蓝天救援队 寿宁 综合性救援 叶麟青/队长 18060357755

24
寿宁县斜滩 119志愿消

防队
寿宁 综合性救援 郭建宁/队长 13859676757

25
寿宁县雪豹应急救援大

队
寿宁 综合性救援 郑兰香/队长 18033921123

26 福安市白云应急救援队 福安 综合性救援 陈安华/队长 13905033999

27 福安市人防蓝天救援队 福安 综合性救援 杨奶全队长 18759385599

28
柘荣县蓝天救援服务中

心
柘荣 综合性救援 吴盛忠/队长 18650566157

29 福鼎市蓝天救援队 福鼎 综合性救援 吴维如/队长 15860656461

30 福鼎市九号救援队 福鼎 综合性救援 林燕青/队长 18559360711

31
霞浦县红十字吉星应急

救援队
霞浦 综合性救援 刘明生/队长 13055570777

32 霞浦县人防蓝天救援队 霞浦 综合性救援 叶云辉/队长 13073964766

33 寿宁曙光救援队 寿宁 综合性救援 徐清海/队长 13358486868



29

附件 5

工贸领域生产安全事故应急处置注意事项

（一）粉尘爆炸事故应急处置注意事项

（1）从事故现场疏散出的人员，应集中在事故现场上

风方向较高处的安全地方，并与现场保持一定的距离；

（2）进行事故救援前，必须了解粉尘爆炸的特性，确

定爆炸下限、确定释放源等；

（3）正确选用灭火剂，活泼金属粉尘如镁粉、铝粉等

在高温下易与水、二氧化碳、氮气等发生化学反应，产生更

多易燃易爆物质；

（4）在进行粉尘火灾扑救时，要尽量避免使沉聚粉尘

形成悬浮粉尘而引发二次爆炸，即避免用强压力驱动器的灭

火器或灭火措施；

（5）救援过程中注意实时监测事故现场空气成分，粉

尘爆炸中伴随着不完全燃烧，燃烧气体中含有大量的 CO和

其它有毒气体，避免发生中毒事故；

（6）抢救所用工具、照明灯必须防爆，抢救人员不准

穿带钉的鞋和化纤服装。

（二）有限空间作业事故应急处置注意事项

（1）控制、记录进入现场救援人员的数量；

（2）有限空间救援空间狭小，通风不畅，不利于气体

扩散，救援前注意监测受限空间空气成分或进行机械通风，

为事故救援创造有利条件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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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3）采取强制通风措施时，送风前应对管道内介质和

风源进行分析确认，禁止向有限空间充氧气或富氧空气；

（4）严防事故现场周围暗流的渗透或突然涌入、建筑

物的坍塌或其它流动性固体（如泥沙等）的流动；

（5）救援环境昏暗的，应使用 36 V以下安全行灯；

（6）抢险过程中，有限空间内救援人员与外面救援监

护人员应保持通讯联络畅通并确定好联络信号，在抢险人员

撤离前，救援监护人员不得离开监护岗位。

（三）锅炉爆炸事故应急处置注意事项

（1）救援前确认锅炉周围建(构)筑物的损害情况，防止

坍塌；

（2）注意确认锅炉周边建筑内是否存在可燃物质并及

时移除，防止引起锅炉周围设备（设施）二次爆炸和火灾；

（3）根据爆炸现场情况，选用正确的灭火剂；

（4）对于受伤人员可用冷水或是冰水浸泡、冲洗烫伤

或烧伤的部位，以减轻皮肤的损伤，若皮肤已出现水疱，可

用消毒针刺破水疱，挤放出液体；如果皮肤的水疱已破或已

剥落，有条件的话可用消毒的纱布暂时包扎；如果致伤的部

位不能包扎，宜采用暴露法，使创面干燥，减少感染的机会；

（5）救援过程中注意实时监测事故现场空气成分，以

防锅炉爆炸破片造成其他工艺设施有毒物质泄漏；

（6）在救援过程中严密勘察周边建筑物结构是否变形，

防止建筑物坍塌引发次生事故。

（四）坍塌事故应急处置注意事项

http://www.120so.com/search.php?key=%20%CB%AE%F0%E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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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1）要专门成立侦察小组和观察哨，对现场进行不间

断的侦察并观察建（构）筑物异常变化情况，及时提供可靠

信息；

（2）在确定了被困人员位置后，应当根据现场情况确

定施救作业面，并对作业面周围威胁抢险人员的建(构)筑物

进行清理；

（3）如有人员被埋应采用人工方式挖开土，不得使用

铁镐头等坚硬锐利的工具作业，以防止二次伤害；

（4）当发生坍塌事故后，可能造成煤气、天然气管道

的断裂和液化石油气罐等可燃气体的泄漏，要组织专业人员

到场进行或准备排险作业，防止发生爆炸；

（5）居民建筑物坍塌要组织人员寻找被埋压的液化石

油气罐体，并将罐体疏散到安全地带进行堵漏降温处理，从

源头上消除事故现场中的潜在危险性；

（6）当塌方段有渗水时，采用塑料管对渗水进行引流

处理，防止渗水软化塌方土体，引起连续塌方事故；

（7）对受灾群众早期积极地进行抗休克、抗中毒、抗

脑水肿、抗肺水肿治疗，为防止继发性损伤，现场救护必须

遵守和听从负责人的指挥，与消防部门共同制定救出计划，

并确认自身的安全装备和着装后，方可进入现场救护；

（8）若坍塌现场存在有毒物质或已有遇难者且救援时

间超过 3 天，应在危险区与安全区交界处设立洗消站。

（五）中毒窒息事故应急处置注意事项

（1）救援前必须了解生产工艺、设备特性、储存或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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使用化学品的危险特性、容器的容积、应急处置方法等信息；

（2）要对可燃、有毒有害危险化学品的浓度、扩散等

情况进行动态监测；

（3）根据检测结果确定警戒范围，设置警戒标志，布

置警戒人员，严控人员出入；

（4）将染毒者迅速撤离现场，转移到上风或侧上风方

向空气无污染地区，有条件时应立即进行呼吸道及全身防护，

防止继续吸入染毒；

（5）对事故现场内能够与泄漏物品发生化学反应的化

学物品要立即转移，难以转移的要采取保护措施，防止引起

爆炸等次生事故；

（6）根据泄漏毒物的性质采取对应的物质进行稀释降

毒；

（7）救援人员必须佩带防毒面具进入现场救援，根据

情况选择佩带空气呼吸器、防化服，在参与救援时如果感到

呼吸困难应及时撤离现场。

（六）大面积触电事故应急处置注意事项

（1）低压触电，首先应迅速切断电源，若电源开关距

离较远，可用绝缘体拉开触电者身上的电线，或用带绝缘柄

的工具切断电源；

（2）高压触电，立即通知有关部门停电，戴上绝缘手

套，穿上绝缘鞋，用相应电压等级的绝缘工具拉开开关，救

援人员在救援过程中应注意保持自身与周围带电部分必要

的安全距离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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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3）切勿用金属材料或潮湿物体救护他人，不可接触

触电者身体，以防自己触电；

（4）当触电者脱离电源后，应根据其具体情况，迅速

对症救治，触电者伤势不重，应使触电者安静休息，不要走

动，严密观察并请医生前来诊治或送往医院；触电者失去知

觉，但心脏跳动和呼吸还存在，应使触电者舒适、安静地平

卧，周围不要围人，使空气流通，解开他的衣服以利呼吸；

（5）若触电者处于高处，为防止解脱电源后自高处坠

落应采取预防措施；

（6）排除漏电源后应对漏电源周围进行检测，并对触

电设备设施进行检验检修，防止因漏电而造成其他衍生事故。

（七）高温液态熔融金属爆炸喷溅事故应急处置注意事

项

（1）立即停止作业，切断动力电源等能源供应，迅速

组织事故区域内群众撤离事故危险区域；

（2）设置警示标志，封锁事故现场和危险区域，设置

安全警戒区，禁止无关人员进入，同时设法保护相邻装置、

设备，防止事态进一步扩大和引发次生事故；

（3）立即调集外伤、烧伤、中毒等方面的医疗专家对

受伤人员进行诊断治疗；

（4）监测事故现场及周边区域（特别是下风向区域）

空气中的有毒气体浓度，及时对事故现场和周边地区的有毒

气体浓度进行分析，划定安全区域；

（5）参加应急救援的人员必须接受过专门的训练，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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备相应的防护（隔热、防毒等）装备及检测仪器（毒气检测

等）；

（6）严禁直接用水喷射液态钢水、铁水及燃烧的煤粉

降温，防止四处飞散的钢水、铁水、煤粉引发次生火灾。

（八）燃气爆炸事故应急处置注意事项

（1）根据爆炸范围、着火区域、风向等建立警戒区，

设立明显标志，通知警戒区内人员迅速撤离，禁止一切车辆

和无关人员进入警戒区，并对警戒区内可燃气体进行实时监

测，及时调整警戒范围；

（2）燃气爆炸事故往往伴随着建筑物开裂、垮塌等次

生事故，警戒疏散区应适当扩大，对爆炸点周边建（构）筑

物稳定性进行检测；

（3）扑灭现场明火应坚持先控制后扑灭的原则，先切

断燃气来源、总电源，后灭火；

（4）注意防止引起周围设备（设施）二次爆炸和火灾，

可对周围设备（设施）使用大量消防水进行降温（遇湿易燃

物品、自燃物品除外），防止事故扩大；

（5）救援人员需注意自身安全防护，避免触电、中毒、

窒息等伤亡事故，严禁使用非防爆救援装备进入事故现场救

援；

（6）若有再次爆炸、建筑物坍塌危险，现场指挥人员

应立即组织救援人员、车辆撤离现场。

（九）高炉垮塌事故应急处置注意事项

（1）及时切断所有通向高炉的能源供应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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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2）发生塌炉时，应尽快将炉内钢水倒入钢包或应急

事故坑（槽）内，检查塌炉情况及部位；

（3）在倒炉前与炉下联系，确保应急事故坑（槽）干

燥、周边无人及安全可靠，防止因高温熔融液态喷溅或意外

爆炸造成人员伤亡事故；

（4）妥善处置和防范有炽热铁水、煤粉尘、高炉煤气、

硫化氢等导致的火灾、爆炸、中毒等事故；

（5）根据现场坍塌及燃烧产物的扩散趋势、火焰辐射

热、有毒气体扩散所涉及到的范围等确定警戒隔离区；

（6）溢流、泄漏地面的铁水、钢水在未冷却之前，严

禁用水扑救，防止水出现分解引起爆炸，并切断钢水、铁水

与水接触的任何途径；

（7）高温液体溢流地面遇有乙炔瓶、氧气瓶等易燃易

爆物品时，如不能及时搬走，要采取降温措施；

（8）倒尽炉内钢水后对塌炉区域重新进行补炉或停炉

更换炉衬，补炉后的第一炉冶炼时期，要设立“禁止牌”，人

员绕道行走，远离危险区域。

（十）电气类火灾事故应急处置注意事项

（1）发生电气火灾时，需第一时间切断电源（拉下电

闸、拨出电源插头等），如果带负荷切断电源时应戴绝缘手

套，使用有绝缘柄的工具；

（2）当电源线不能及时切断时，及时通知变电站从供

电始端切断电源，同时使用现场配置的灭火器进行灭火；

（3）扑灭电气火灾时要用绝缘性能好的灭火剂，如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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粉灭火器，二氧化碳灭火器，严禁使用导电灭火剂（如、水、

泡沫灭火器等）扑救；

（4）大型旋转电机、叶轮起火燃烧，可用水蒸气和喷

雾水扑救，切忌用砂土扑救，以防硬性杂质落入电机（叶轮）

内使其绝缘和轴承受到损坏而造成额外损失；

（5）变压器、油断路器等注油电气设备发生火灾，且

有大量油流出加剧火势时，可用喷雾水或泡沫水扑救，流散

的油火也可用砂土压埋；

（6）为了争取灭火时间或因特殊情况不允许断电时，

可进行带电灭火以减少损失，但扑救人员必须穿绝缘靴和戴

绝缘手套；

（7）在不得己的情况下采用直流水枪灭火时，水枪的

喷头必须用软铜线接地，喷头与带电体之间距离：110千伏

要大于 3米，220千伏要大于 5米；使用不导电的灭火器材，

机体喷嘴距带电体的距离：10千伏要大于 0.4米，35千伏要

大于 0.6米。

（十一）烟草、轻工、纺织类仓库火灾事故应急处置注

意事项

（1）烟草、轻工、纺织类仓库火灾易燃物较多，堆放

集中，易向四周发展蔓延，应将灭火主要力量部署在火势蔓

延的主要方向；

（2）注意观察库房和堆垛受火势威胁情况，防止库房

和堆垛坍塌伤人；

（3）扑灭烟草、轻工、纺织类仓库火灾，一般应使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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开花、喷雾水流，防止粉尘爆炸和水渍损失；

（4）烟草、轻工、纺织类物资仓库发生火灾事故时，

由于物资单一，存放物品易燃却不易爆，仓库人员被困几率

低，但火灾经济损失极大，切忌在不清楚情况的时候莽撞的

大面积射水进攻，从而造成严重经济损失；

（5）在扑灭明火后，要组织人员和机械进行翻垛检查，

彻底消灭垛内阴燃火势，防止复燃。

（十二）危化品泄漏事故应急处置注意事项

（1）进入现场必须正确选择行车路线、停车位置、作

战阵地；

（2）不准盲目灭火，防止引发爆炸；

（3）化学品燃烧时严禁向火焰喷射口射水，防止燃烧

加剧；

（4）当贮罐火灾现场出现罐体震颤、啸叫、火焰由黄

变白、温度急剧升高等爆炸征兆时，指挥员应果断下达紧急

避险命令，参战人员应迅速撤出或隐蔽；

（5）严禁处置人员在泄漏区域内下水道等地下空间顶

部、井口处滞留；

（6）严密监视液相流淌、气相扩散情况，防止灾情扩

大；

（7）注意风向变换，适时调整部署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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